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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近五年同类工程业绩（不评审） 

附表 1：投标人近 5 年同类工程业绩汇总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地点 
竣工验收

日期 

合同金额 

（万元） 

查询网站中文名称、英文

链接 

1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新知识城科研实验用

房改造项目 

广州市萝岗区九

龙镇九龙大道东

侧腾飞产业园 F

座(腾飞一街 10

号) 

2020 年 8

月 6 日 
4475.09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

务平台 

http://www.gzebpubservice

.cn/fjzbhxgs/279100.htm 

2 

粤港澳大湾区眼科先进

诊疗技术与装备工程中

心实验室装修设计施工

一体化项目 

广州市黄埔区长

洲街道广州国际

生物岛寰宇二路

以南、寰宇三路以

东、环岛路以西标

四配套 G 栋(广州

国际生物岛) 

2022 年 10

月 25 日 
3435.52 

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

务平台 

https://jzsc.mohurd.gov.cn/

data/project/detail?id=2836

241 

3 
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实

验室建设项目 

湘潭市北二环路

与碣石路交叉口

(湘潭市公共卫生

服务中心) 

2021 年 9

月 3 日 
1949.82 

湘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http://218.75.241.163:8089

/project/17753.jspx?channe

lId=73 

4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新

院区建设项目实验室专

项 

佛山市禅城区湖

涌片区禅港路以

北、弘德北路以东

地块 

2023 年 12

月 22 日 
3780.89 

中国政府采购网广东分网 

http://www.ccgp.gov.cn/cg

gg/zygg/zbgg/201911/t201

91118_13357409.htm 

5 

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

一期项目医用工程设备

采购及安装 4 标段 

深圳市光明区光

侨路与龙大高速

交界处 

2023 年 6

月 20 日 
2523.94 

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https://www.szggzy.com/jy

gg/details.html?contentId=

1697764 

6 

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

包装检验研究院（国家

(山东)暨山东自贸试验

区(济南)医疗器械创新

用户指定地点 
2023 年 12

月 20 日 
6033.8 

中国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gov.cn/cg

gg/dfgg/zbgg/202211/t202

21128_191024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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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管服务大平台）4#

楼动物房设计与施工一

体化（EPC）项目 

备注： 

（1）投标人提供验收日期在 5 年内（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截标）已竣工的医院净化工程业绩、医用气

体业绩各 3 个。若各自超过 3 个的，招标人仅审核医院净化工程业绩、医用气体业绩前 3 个。 

（2）投标人为联合体形式的，业绩仅限牵头单位申报，仅认可本次投标人单独完成或以联合体牵头单位名

义完成的同类业绩。 

（3）业绩证明资料为合同关键页（至少包括承包工程内容、合同价、合同各方签字盖章页）、竣工验收证

明资料、网络查询截图（截图须显示所申报业绩的工程信息，以及承包单位即本次投标人信息）。 

（4）查询路径：查询路径认可以下路径：国家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政府建设主管部

门或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政府采购网站相关网站查询结果之一截图。 

特别说明： 

（1）业绩合同不得为施工总承包合同（即包含建筑主体的合同）； 

（2）若业绩合同的工程范围包括洁净区域和非洁净区域，则需拆分并明确洁净区域的合同金额。拆分证明

资料可以是以下之一：合同甲方盖章确认的投标报价表或甲方盖章确认的其它证明资料；造价咨询单位盖

章的结算资料；造价咨询单位盖章的预算（或标底或招标控制价）清单及投标人按下浮率折算的合同金额

计算过程。医疗净化业绩合同金额不明确或无法拆分的或拆分资料不符合要求的，业绩无效。 

（3）竣工验收证明资料：必须有明确的验收日期，且日期须在近 5 年内（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截标）。

至少须包括建设单位（或合同甲方）、监理单位、承包单位盖章。无日期或日期不在 5 年内或盖章不齐全

的，业绩无效； 

（4）业绩证明资料中的工程名称须相互一致。若不一致，需提供建设单位盖章的项目更名证明资料，或提

供政府部门的项目更名批复文件，否则，业绩无效。 

（5）业绩证明资料扫描件须清晰可辨。关键信息模糊不清的，业绩无效。 

（6）在清标阶段，招标人对业绩资料存疑的，投标人须积极配合解释或澄清，须提交原件供核验时，投标

人需及时提供。投标人不配合招标人清标工作的，则该业绩视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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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网络查询截图只需提供上述任一网站的截图即可，数量不限。未提供截图或截图未反映业绩工程信息

或经招标人查询审核，截图信息不真实的，业绩无效。 

（8） 投标人提供的同类业绩，若属于联合体共同完成的，业绩合同中须明确联合体牵头单位，否则，应

提供联合体投标协议，无法明确牵头单位的业绩按无效处理。 

（9） 位于洁净区域内的医疗专项工程（如：纯水工程、放射防护及磁屏蔽工程、气体工程等）和其它专

业工程(如：装修、空调、弱电等)，均视为医疗净化工程，无需再拆分。 

若业绩合同的工程范围包括洁净区域和非洁净区域，则需拆分并明确洁净区域的合同金额（按预算拆分并

折算或按结算拆分）；若合同及验收证明资料中均未明确约定工程范围、区域，无法区别洁净区域、非洁

净区域的工程内容，则需提供净化业绩金额的拆分证明。证明资料可以是：投标报价单、结算单（须有造

价公司盖章）、合同甲方盖章的各种证明资料。未拆分洁净区域金额的，业绩无效。 

（10）同一份业绩合同中包含净化和医用气体的，仅可作为一个业绩申报，不得重复申报（即，若按净化

业绩申报过，则不能按医用气体业绩再次申报，反之亦然） 

按医用气体业绩申报的合同，若包括其它医疗业绩（净化、纯水工程、放射防护及磁屏蔽工程、物流等）

且合同价未明确医用气体金额的，则需要拆分医用气体部分业绩的合同金额。拆分证明可以是：投标报价

单、结算单（须有造价公司盖章）、合同甲方盖章的各种证明资料。无法区分医院气体合同金额的业绩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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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新知识城科研实验用房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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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工程业绩洁净区域的合同金额为 9425349.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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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粤港澳大湾区眼科先进诊疗技术与装备工程中心实验室装修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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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工程业绩洁净区域的合同金额为 3476194.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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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实验室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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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工程业绩洁净区域的合同金额为 5987953.2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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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实验室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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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气体部分业绩的合同金额为 256924.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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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一期项目医用工程设备采购及安装 4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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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气体部分业绩的合同金额为 897058.3 元 

招标控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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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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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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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国家(山东)暨山东自贸试验区(济南)医疗器

械创新和监管服务大平台）4#楼动物房设计与施工一体化（EPC）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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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经理近五年同类工程业绩（不评审） 

附表 2    拟派项目经理近 5 年同类工程业绩汇总表（不超过 2 项）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地点 竣工验收日期 

合同金额 

（万元） 

查询网站中文名

称、英文链接 

1 / / / / / 

2 / / / / / 

备注： 

（1）提供拟派项目经理近 5 年担任项目经理的已竣工验收的医院净化工程业绩、医用气体业绩各 1 个，若

有超过 1 个的，招标人仅审核每种业绩的第 1 个业绩。验收日期在 5 年内（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截标）； 

（2）业绩证明资料为：合同关键页（至少包括承包工程内容、合同价、合同各方签字盖章页）、竣工验收

证明资料（须显示本次拟派项目经理姓名）、网络查询截图（截图须显示所申报业绩的工程信息）；  

（3）认可的网络查询路径：国家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或政府采购网站相关网站查询结果之一截图。 

特别说明： 

（1）业绩合同不得为施工总承包合同（即包含建筑主体的合同）； 

（2）若业绩合同的工程范围包括洁净区域和非洁净区域，则需拆分并明确洁净区域的合同金额。拆分证明

资料可以是以下之一：合同甲方盖章确认的投标报价表或甲方盖章确认的其他证明资料；造价咨询单位盖

章的结算资料；造价咨询单位盖章的预算（或标底或招标控制价）清单及投标人按下浮率折算的合同金额

计算过程。 

（3）竣工验收证明资料：必须有明确的验收日期，且日期须在近 5 年内（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截标）。

至少须包括建设单位（或合同甲方）、监理单位、承包单位盖章。无日期或日期不在 5 年内或盖章不齐全

的，业绩无效； 

（4）业绩证明资料中的工程名称须相互一致。若不一致，需提供建设单位盖章的项目更名证明资料，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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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政府部门的项目更名批复文件。否则，业绩无效。 

（5）业绩证明资料扫描件须清晰可辨。关键信息模糊不清的，业绩无效。 

（6）在清标阶段，招标人对业绩资料存疑的，投标人须积极配合解释或澄清，须提交原件供核验时，（7）

网络查询截图只需提供上述任一网站的截图即可，数量不限。未提供截图或截图未反映业绩工程信息或经

招标人查询审核，截图信息不真实的，业绩无效。 

（8）位于洁净区域内的医疗专项工程（如：纯水工程、放射防护及磁屏蔽工程、气体工程等）和其它专业

工程(如：装修、空调、弱电等)，均视为医疗净化工程，无需再拆分。 

若业绩合同的工程范围包括洁净区域和非洁净区域，则需拆分并明确洁净区域的合同金额（按预算拆分并

折算或按结算拆分）；若合同及验收证明资料中均未明确约定工程范围、区域，无法区别洁净区域、非洁

净区域的工程内容，则需提供净化业绩金额的拆分证明。证明资料可以是：投标报价单、结算单（须有造

价公司盖章）、合同甲方盖章的各种证明资料。未拆分洁净区域金额的，业绩无效。 

 

（9）同一份业绩合同中包含净化和医用气体的，仅可作为一个业绩申报，不得重复申报（即，若按净化业

绩申报过，则不能按医用气体业绩再次申报，反之亦然） 

（10）按医用气体业绩申报的合同，若包括其它医疗业绩（净化、纯水工程、放射防护及磁屏蔽工程、物

流等）且合同价未明确医用气体金额的，则需要拆分医用气体部分业绩的合同金额。拆分证明可以是：投

标报价单、结算单（须有造价公司盖章）、合同甲方盖章的各种证明资料。无法区分医院气体合同金额的

业绩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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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性质承诺书（不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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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三年(最新年度审计报告未出的须上溯一年)第三方(会计事务所)

出具的投标人审计报告(关键页)扫描件 

（1） 2021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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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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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3 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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